[bookmark: _Hlk479238491]武汉工程科技学院机动车管理规定
（修订版征求意见稿）
[bookmark: _GoBack]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维护学校正常的教学科研和生活秩序，改善校园道路交通环境，加强机动车辆通行停放管理，保障交通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结合我校实际，特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机动车通行管理的基本原则是：规范校园通行秩序，优化校园安全环境，方便师生员工，减少外来车辆进入校园。
第三条 本规定适用于所有在武汉工程科技学院行驶和停放的机动车辆。
第四条 学校后勤保卫处是负责校园交通管理的职能部门，校内机动车通行和停放管理、交通秩序维护、违规违章行为处理等日常工作。
第二章 机动车辆通行
第五条 学校对进校车辆实行准入管理制度。学校员工及经学校相关部门认可的常住校内单位和人员申请办理车辆通行登记注册后，获得通行停放授权；外来车辆进校自动计时，实行临时停车收费管理。
第六条 机动车进出校园，应从指定的校门出入，并服从学校管理。
第七条 机动车在校园内行驶时按限速规定（20km/h），校园内禁止鸣笛。
第八条 校园道路禁止学车、练车。
第三章 机动车辆停放
第九条 机动车辆应当在停车位、停车场等指定位置停放，其他非停车区域禁止停车。
第十条 因施工、维修、大型考试、重要活动等需要临时停放车辆，应提前与后勤保卫处联系，并采取临时管控措施来保障人员、车辆通行。
第四章 机动车辆收费
第十一条 学校对外来车辆进入校园收取校园资源占用费（不含车辆安全保管费）。收费标准报物价部门审批，并使用国家正式税务票据。
第十二条 下列车辆免费停放：
（一）执行任务的军车、警车、消防车、救护车、运钞车、殡葬车、邮递专用车、救灾抢险车、环卫车、市政设施维护维修车、学校大型活动批准车辆等。
（二）车主为学校人事处在册教职工的第一辆小型车辆（车主须为本人或配偶），双职工限两辆小型车辆（车主须为教职工本人）。
（三）兼职教职工所开的车辆（车主须为本人或配偶），各单位按照现有学校审批流程于学期初审批备案。
第十三条 按年缴费自动识别通行停放车辆：
（一）学校教职工的配偶、父母、子女在校居住的车辆每车每年收取500元或每月50元，以此类推。
（二）租赁学校商户的中小型车辆每车每年收取1200元，半年700元，大型车辆不予办理。
（三）校内合作单位需在校园停放的小型车辆每年收取2000元，每月200元，大型车辆不予办理。
（四）当校内车位饱和时，学校将暂停办理收费车辆入校手续。
第十四条 临时来校车辆计时收费：
临时来校的车辆，按照计时收费的办法收取停车费。在校区内停车不超过30分钟（含30分钟）的免收停车费；超过30分钟后按小时计费。
其收费标准为：
（一）中小型车：载重2吨以下（含2吨）或载客20座以下（含20座）的各种机动车（含出租车），按3元/辆•小时收取停车费。
（二）大型车：载重2吨以上或载客20座以上的各种机动车，按5元/辆•小时收取停车费。
（三）校内停车超过6小时不足24小时的，中小型车辆按20元计费，大型车辆按30元计费。
（四）校内停车超过24小时另按以上规定标准累计计时收费。
第十五条 其它申请免费车辆
属于公务接待的外来机动车辆，由校内各接待单位按要求填写《武汉工程科技学院公务车辆接待票申请表》到财务处领取《接待票》，车辆出校时凭《接待票》放行，一车一票当日有效。
*建议取消接待票，各部门公务接待车辆由部门指定专人预约（提前一个工作日），预约时段内免费*
第十六条 费用缴纳
（一）申请办理自动识别授权车辆的单位或个人，经相关部门审核批准后，按上述规定持后勤保卫处开具的缴费单到学校财务处缴费，凭缴费收据到后勤保卫处办理通行停放授权手续。
（二）临时来校机动车进校时自动计时，出门时按计时缴费，并领取税务票据。
第十七条 所收费用纳入学校财务处管理。
第五章 审核录入
第十八条 申请办理授权手续的车辆，需经学校相关部门审核：
（一）学校教职工（配偶、子女）的小型车辆，由教职工本人填写《武汉工程科技学院教职工车辆信息登记表》。提供车辆行驶证（原件查验，复印件留存）、户口本（车主为教职工子女的提供，原件查验，复印件留存）或结婚证（车主为教职工配偶的提供，原件查验，复印件留存），经所在单位负责人审核签字盖章后，报后勤保卫处审核留档。
（二）学校商户及个人的中小型车辆，由所在管理单位或个人填写《武汉工程科技学院在校商户车辆信息登记表》，提供车辆行驶证（原件查验，复印件留存），由所在管理部门盖章证明，报后勤保卫处审核。
第十九条 审核合格的车辆由后勤保卫处负责存档并录入车辆管理系统。
第六章 违规处理
第二十条 在申请办理通行许可的过程中弄虚作假的部门或个人，学校将追究相关人员相关责任，并禁止办理入校。
第二十一条 对于校园内违停违章车辆，后勤保卫处采取警告、限制车辆移动（锁车）、通知公安交管部门拖车等措施进行管理。
第二十二条 对校园内无牌无证机动车辆，后勤保卫处协同公安交管部门予以查扣处理。
第二十三条 对违反本办法的视其具体情节处理：一年累计两次违反学校机动车停放管理规定、超速行驶、严重违章者，采取取消通行授权、禁止车辆入校六个月、情节严重报公安机关处理等措施；造成经济损失的，责令其予以赔偿。
第七章 附则
第二十四条 所有校内免收费车辆及授权申请车辆实行年度注册审验制度。每年的12月份为年度注册审验时间，逾期不进行年度注册审验的车辆按临时来校车辆收取费用。
新增、年度注册审验等工作由后勤保卫处会同有关单位和部门按规定程序办理；在编教职工免收费车辆由后勤保卫处办理自动年审手续。
[bookmark: _Hlk479238545]第二十五条 《武汉工程科技学院机动车停车收费管理规定》由后勤保卫处组织实施并负责解释。
第二十六条 《武汉工程科技学院机动车停车收费管理规定》自发布之日起实行。   
